




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(第一階段區塊開發)

工程費用收費方式 

一、 適用對象： 

115~120 年離岸風電併網業者。 

二、 費用計算： 

依經濟部核發之施工許可、電業執照之裝置容量及每瓩 7,902 元(含稅)核定單

價，計算應繳付費用。 

三、 費用繳付比例與時點： 

應於經濟部核發施工許可日起 30 個日曆天內，繳付百分之五十，本公司始受理

辦理併聯試運轉；剩餘百分之五十費用於經濟部核發電業執照日起 30 日曆天內

繳付完畢，本公司始受理辦理躉售電能、開始電能轉供或開始併網型直供。 

四、 收費窗口： 

縣市 併網點 窗口單位 連絡電話 

桃園 塘尾 D/S、大潭電廠 

新桃供電區

營運處 

(03)577-0766 新竹 朝山 D/S 

苗栗 糖科 D/S、南湖 P/S、通霄電廠、房裡 D/S 

臺中 

安風開閉所、中清 P/S、中港~中火線路、

港風開閉所 台中供電區

營運處 

(04)2333-5627 

彰化 

彰一乙開閉所、彰工升壓站、 

永興開閉所、彰埤開閉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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